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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3202320232023】】】】0060006000600060 号号号号

关于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

预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30 日，公司披露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预计 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730.09 万元至 16,366.86 万元，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5,229.06 万元至 15,841.42 万元，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鉴

于公司 2022 年财务数据对公司具有较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

以下事项。

一、业绩预告披露，预计 2022 年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

15,229.06 万元至 15,841.42 万元，主要由酒水销售收入、中成药

和冬虫夏草业务销售收入构成。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营业收

入的具体构成、对应金额、明细科目同比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2）区分产品类别并结合相关业务的商业模式、经营情况、与主要

供应商和客户权利义务约定情况，说明上述业务收入确认的依据及

政策，报告期内确认收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

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3）请公司分业务列示前十名客户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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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名称、销售及采购金额、占比、产品名称及类型、合作时长、

结算周期及方式、资金流入情况、货物流转情况等，并说明相关收

入确认是否真实准确，公司及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与前十名供应商、

前十名客户及其最终销售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大额资金往

来或其他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营业收入扣除的具体情况及扣除原因。同

时请逐条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

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有关规定，

说明公司未扣除的相关业务是否为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

的业务、是否存在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情形，是否

存在应扣除收入未按规定扣除的情况。如公司扣除后的营业收入触

及财务类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公司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三、业绩预告披露，公司归母净利润预计-21,861.09 万元至

-30,861.09万元，扣非后净利润预计-19,950.89万元至-28,950.89

万元，公司归母净利润已 3 年为负，扣非后净利润已 4 年为负。公

司称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为酒水产品仍处于市场投入阶段、对

外投资亏损和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请公司：（1）按亏损事项类

别详细说明本期亏损的具体金额及对净利润的具体影响，并结合公

司经营及财务情况，说明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列示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项目名称、金额及计提原因，

说明减值迹象发生的时间，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四、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一、二、三发表明确意见。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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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

疑，制定必要、可行、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

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并对公

司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五、公司应当高度重视2022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确保年报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若公司涉嫌通过未按规定确认营业收

入，未按规定对营业收入予以扣除，以实现规避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我部将在公司2022年年报披露后，及时采取事后审核问询、提请启

动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并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请

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 个交易日内回复本

函。你公司董事会应当勤勉尽责，按时落实本函的要求，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权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